
 

新 竹 縣 社 會 工 作 師 事 務 所 變 更 登 記 申 請 書 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 月      日 

社會工作師
事務所名稱 

  負責社會工作師
姓名 

  執業執照 

字號 

  

開業執照 
字號 

 負責社會工作師
戶籍地址 

 

社會工作師
事務所地址 

  
電話 

  

報請備查 

事項 

□ 停業：自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年   月   日止。 

□ 歇業：自   年   月   日起。 

□ 復業：自   年   月   日起於 [    開 業 地 址     ]恢復開業。 

□ 遷移：自   年   月   日起由[ 原開業地址  ]遷移至[ 新開業地址 ]

開業。 

□ 變更行政區域：自   年   月   日起遷移至        縣(市)開業。 

◎ 其他變更設立事項： 

□ 自   年    月    日起增加[   姓 名   ]為合夥人。 

□ 自   年    月    日起原合夥人[   姓 名   ]退出。 

□ 自   年    月    日起合夥人數由[      ]人變更為[      ]人，增

加[  姓 名  ]為合夥人，原合夥人[  姓 名  ]退出本事務所。 

□ 自   年    月    日起原登記負責人[  姓 名  ]變更由[  姓 名  ]

擔任，原負責人□變更為合夥人□退出本事務所。 

□ 變更事務所名稱：自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變更[   原 名 稱   ]為

[   新 名 稱   ]。 

□ 其他 

檢附文件 

□ 社會工作師事務所開業執照正本。 

□ 事務所(新)所址使用權利證明文件(遷移者須附)。 

□ 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影本(新增合夥人者須附)。 

□ 當年度公會會員證明書影本(新增合夥人者須附)。 

□ 執行業務證明文件(新增合夥人者須附)。 

※所附文件影本，請加註【與正本相符】並簽章 

申      請   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電   子   信  箱： 

公 文 送 達 處 所： 

□戶籍地： 

□住居所： 

□同執業場所地址 


